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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腾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于2011年底编制

完成。2012年7月，鞍山市人民政府下发了《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海

城市9个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批复》（鞍政复

[2012]39号），2012年8月下发了《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城市16个镇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批复》（鞍政[2012]44号）。

现行规划实施以来，土地利用规划作为空间布局规划的“龙头”作用

明显。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质量得到双重保护；新增建设用地

得到充分利用，建设用地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规划在指引各项建设

集约高效用地、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 号）规定，腾鳌

镇启动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腾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以 2014年为基期年、2020年为目标

年，对腾鳌镇土地利用进行了新的安排，调整方案已于 2018年 5月

获鞍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2018年 11月鞍山市人民政府下发《鞍

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城市腾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修改方案等 5个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的批复》，批准了《海

城市腾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修改方案》。2020年

7月，为更好的掌握规划实施情况，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宏观调

控作用，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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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指导原则与期限范围

第一节 指导原则

一、评估的总体思路

（一）评估的指导思想。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

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强化土地用途和空间管制，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改善土地生态环境，有效参与宏观调控，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

学性、可行性和社会公信力，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

（二）评估的主要任务。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方法，

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目标、空间布局、重点安排、保障措施等

进行评估，掌握规划实施期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和特点，分析规划实

施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规划有效实施的建议和措施。

二、评估遵循的原则

（一）客观真实原则。规划实施评估依据权威部门发布的经济社

会、土地利用等数据和资料，以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为评估的

基础数据，如实反映规划实施情况，保证评估过程和结论的客观性。

（二）综合评估原则。规划实施评估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对规划目标执行情况、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变化情况、

规划措施执行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估，全面分析规划实施产生的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

（三）节约集约原则。规划实施评估贯彻资源利用节约优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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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最大限度提高各类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要求，严格对照各类

用地的准入条件、行业用地定额进行节约集约用地评价。

（四）统筹兼顾原则。规划实施评估基于充分的调查研究，与发

展改革、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农经、林业、交通、水利等相关部门

积极协调，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和建议，统筹兼顾，提出科学有效

的实施措施。

第二节 评估主要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9年修正）；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正）；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八）《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

（九）《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

（十）《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十一）《辽宁省基本农田保护办法》（2006年）。

二、政策规范依据

（一）《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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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发〔2012〕2号）；

（二）《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4〕18号）；

（三）《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

土资发〔2014〕119号）；

（四）《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号）；

（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

若干意见》（中发〔2016〕7号）；

（六）《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

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号）；

（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

见》（中发〔2017〕4号）；

（八）《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8〕1号）；

（九）《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3号）；

（十）生态环境部等 13个部门《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环土壤〔2018〕41号）；

（十一）《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十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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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

(TD/T1028-2010)。

三、相关规划依据

（一）《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二）《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2017年 12月）；

（三）《海城市腾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

方案》（2018年 3月）；

（四）《海城市腾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修

改方案》（2018年 7月）；

（五）腾鳌镇镇村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等相关专业规划。

第三节 评估范围与期限

（一）评估范围：与规划范围一致，评估范围为腾鳌镇的全部土

地，区域面积为 17929.1公顷。

（二）期限：评估期限为 2006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

评估时点为 2018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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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主要内容

第一节 规划的主要目标

一、规划目标

严格落实上级规划下达的各项指标，保证耕地数量总体稳定，质

量逐步提高；保障科学发展用地，促进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按照建

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强土地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谐发展的土地利

用模式。

二、调控指标

规划中的 14项调控指标，包括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园地、林地、牧草地、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土地整治补充耕

地规模及人均城镇工矿用地等指标。具体指标情况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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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

指标 2005年 2020年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12126.50 9857.2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 7499.9

园地面积 60.6 278.2

林地面积 455.8 873.9

牧草地面积 0.0 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3694.6 4066.9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196.2 3444.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837.0 1332.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498.4 622.9

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514.9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513.4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463.6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 — 489.3

效益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 189.0

备注：1.表中规划基期年（2005年）数据已由第一次土地调查连续变更到 2005年的地

类面积，转换为第二次土地调查倒推至 2005年的地类面积，使规划基期年各地类面积和调

整完善后规划末期（2020年）各项指标具有可比性。2.表中增量指标新增建设用地总量、新

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均为 2006-2014年全镇实际新增量（分别为

215.0公顷、213.8公顷、191.7公顷），加上调整完善安排的 2015-2020 年新增规模（分别

为 299.9公顷、299.9公顷、271.9公顷），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为 2006-2014年全镇实际

开展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数量（217.4公顷），加上调整完善安排的 2015-2020年土地整治补

充耕地规模（271.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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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土地用途及空间管制分区

一、土地用途分区管控

依据土地用途管制的需要，将全镇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区、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林业用地区 7类用途区，并实行差别化的土地

用途管制措施。其中，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为 7845.6公顷，一般农

地区面积为 5847.9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面积为 1185.4公顷，村镇

建设用地区面积为 2141.9公顷，独立工矿用地区面积为 146.6公顷，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372.4公顷，林业用地区面积为 389.3公顷。

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规划根据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需要，划定了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边界、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和禁建边界，将腾鳌镇全部土地划分

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 4类建设用

地空间管制区域。其中，允许建设区面积为 3473.9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19.38%；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 952.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31%；限制建设区面积 13130.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3.23%，禁

止建设区 372.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08%。

第三节 土地利用的重点安排

一、土地整治重点区域

规划为保障规划期内土地整治任务的落实，通过村屯拆迁归并，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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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土地适宜性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重点开发宜耕其他土地，避让生态退耕范围，稳步提高土地利用率，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二、重点建设项目安排

规划对环保、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用地进行了

统筹安排。至 2020年，安排环保重点项目新建污水处理厂 1项，能

源重点项目新建鞍山中港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建设首站及中间分输

阀室 1项，交通重点项目 6项，包括新建辽宁中部工业走廊出海通道、

工业园区道路新建等项目；水利重点项目 4项，包括太子河左岸五鬼

头险工护岸工程、杨柳河腾鳌段河道治理等；其他重点项目 3项。

第四节 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为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规划从行政、经济、技术和公众参与等

方面提出了相应保障措施。规划实施期间，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严格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土地集

约利用；科学编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力度，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进规划管理信息化建设，实现规划的动态

管理，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建立健全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系统，

落实各项监督措施，提高规划管理水平，使规划落到实处；提高相关

法律意识，切实加强土地规划执法监察，发挥规划在保护资源、保障

发展、保育生态中的统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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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分析

第一节 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

2005年，腾鳌镇地区社会总产值约为 76.0亿元，2018年末，腾

鳌镇全镇生产总值为 187.8亿元，是 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的 2.5倍。

2018年，腾鳌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约 3.2亿元，两税收入约

5.5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2.1 万元，全镇经济发展水平

在鞍山乡镇中名列前茅。

二、人口与城镇化

2005年底，腾鳌镇全镇总人口 73596人，其中城镇人口为 38270，

农村人口为 35326人，城镇化率为 52.00%。2018年末，腾鳌镇全镇

总人口 91250人，其中城镇人口为 57995，农村人口为 33255人，城

镇化率为 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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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

一、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2005 年全镇农用地面积为 13891.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7.48%；建设用地面积为 3694.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0.61%；其

他土地面积为 342.8公顷，占地总面积的 1.91%。

2018 年全镇农用地面积为 13622.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5.98%；建设用地面积为 3995.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2.29%；其

他土地面积为 311.1公顷，占地总面积的 1.74%。

表 3-1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05年 2020年 评估时点（2018年）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农用

地

农用地合计 13891.7 77.48 13744.2 76.66 13622.1 75.98
耕地 12126.5 67.64 9857.2 54.98 11842.0 66.05
园地 60.6 0.34 278.2 1.55 48.9 0.27
林地 455.8 2.54 873.9 4.87 440.0 2.45
牧草地 0.0 0.00 0.0 0.00 0.0 0.00
其他农用地 1248.8 6.97 2734.9 15.25 1291.2 7.20

建设

用地

建设用地合计 3694.6 20.61 4066.9 22.68 3995.9 22.29
城乡建设用地 3196.2 17.83 3444.0 19.21 3387.8 18.90
城镇工矿用地 837.0 4.67 1332.0 7.43 1107.7 6.18
农村居民点用地 2359.2 13.16 2112.0 11.78 2280.1 12.72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498.4 2.78 622.9 3.47 608.1 3.39

其他

土地

其他土地合计 342.8 1.91 118.0 0.66 311.1 1.74
水域 267.5 1.49 95.2 0.53 261.8 1.46
自然保留地 75.3 0.42 22.8 0.13 49.3 0.27
土地总面积 17929.1 100.00 17929.1 100.00 17929.1 100.00

二、农用地结构变化

2005年，全镇农用地面积为 13891.7公顷，其中耕地 12126.5公

顷，园地 60.6公顷，林地 455.8公顷，其他农用地 1248.8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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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镇农用地 13622.1公顷，其中耕地 11842.0公顷，园

地 48.9公顷，林地 440.0公顷，其他农用地 1291.2公顷。

规划实施期间，农用地面积较 2005 年面积减少了 269.6 公顷，

其中耕地减少 284.5公顷，园地减少 11.7公顷，林地减少 15.8公顷，

其他农用地面积增加 42.4公顷。农用地数量有所减少，主要原因一

是随着腾鳌镇经济发展，引进工业企业，占用农用地；二是基础设施

建设占用了一部分农用地。

图 3-1 2005年和 2018年农用地结构变化图

三、建设用地结构变化

2005年，全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3694.6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

837.0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2359.2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面

积为 498.4公顷。

2018年，全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3995.9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

1107.7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2280.1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面积为 608.1公顷。

规划实施期间，建设用地面积总体增加 301.3公顷。其中，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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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用地增加 270.7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 79.1公顷，交通、水

利及其他用地增加 109.7公顷。

图 3-2 2005年和 2018年建设用地结构变化图

四、其他土地结构变化

2005年，全镇其他土地面积为 342.8公顷，水域 267.5公顷，自

然保留地 75.3公顷。

2018年，全镇其他土地面积为 311.1公顷，水域 261.8公顷，自

然保留地 49.3公顷。

规划实施期间，其他用地面积减少 31.7公顷，其中水域减少 5.7

公顷，自然保留地减少 26.0 公顷。规划实施期间，其他土地中的部

分自然保留地被开发利用，转化成建设用地等地类，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促进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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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05年和 2018年其他用地结构变化图

第三节 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分析

一、农用地布局变化

腾鳌镇位于海城市的北部，农用地以耕地为主，在全域范围内均

有分布。截至目前，农用地的布局变化一方面是土地综合整治补充耕

地，另一方面来自于建设占用而减少耕地。

二、建设用地布局变化

腾鳌镇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交通道路沿线地区，截至目前，新增

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周正村、王铁村、后双村台村、金甲村、将军村。

三、其他土地布局变化

其他土地主要为水域和自然保留地，在全域范围内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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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

第一节 主要调控指标实现程度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耕地保有量。截至2018年底，腾鳌镇耕地面积为11842.0

公顷，比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9857.2公顷多出1984.8公顷，较好的完

成了耕地保护任务。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规划实施期间，全镇严格落实了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制，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管护，严禁

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截至 2018年底，全镇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为 7499.9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全部落实到地块和农

户，并建立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逐级签订了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责任书。

二、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规划实施期间，通过集中安排城镇工矿用地、合理安排中心村发

展用地、协调安排基础设施用地，较好地控制了建设用地规模，促进

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截至 2018年底，全镇建设用地总面积 3995.9

公顷，占规划期末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 98.25%。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为 3387.8公顷，占规划期末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 98.37%，

城乡建设用地中，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1107.7公顷，占规划期末城

镇工矿用地控制规模的 83.16%；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608.1公顷，

占规划期末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控制规模的 97.62%。建设用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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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城乡建设用地均在规划指标控制范围内。

三、新增建设用地保障

规划实施期间，通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制度，有效保障了科学发展用地需求。截至 2018年底，全镇使用新

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301.3公顷，其中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299.6公顷，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268.7公顷，全镇规划期间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

设占用农用地、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均在规划指标控制范围内。

四、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规划实施期间，规划确定腾鳌镇到2020年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为489.3公顷。截至2018年底，土地整治项目补充耕地面积217.4公顷。

随着规划的进一步实施，加大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力度，逐步完成土地

整治补充耕地任务。

第二节 结构布局优化实现程度

一、城乡用地结构优化情况

2005年，全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3196.2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

地 837.0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26.19%，农村居民点用地

2359.2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73.81%；截至 2018年底，全

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3387.8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 1107.7公顷，

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32.70%，农村居民点用地 2280.1公顷，占

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67.30%。规划实施期间，通过农村居民点用

地整理，进一步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全镇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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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比例降低了 6.51%。

二、土地用途管制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全镇依据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

区、林业用地区 7类用途区，实行差别化的土地用途管制措施，严格

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将各项城乡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城镇村建设

用地区和独立工矿用地区之内，进一步强化全镇土地用途分区的用途

管制。

三、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情况

根据海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达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和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结合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需要，规划确定了腾鳌

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扩展边界和禁建边界，划分为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 4类建设用地管制区。规划

实施期间，腾鳌镇各类城乡建设用地安排均符合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要

求。截至 2018年底，全镇新增建设用地使用允许建设区 191.6公顷，

全部位于规划确定的允许建设区控制范围内。

四、基础性生态用地保护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全镇高度重视耕地、园地、林地、水域和部分具

有生态功能的自然保留地等基础性生态用地的保护，有效维护了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全镇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截至 2018

年底，全镇的基础性生态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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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规划重点安排实现程度

一、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情况

到 2020年全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的任务为 489.3公顷。截至 2018

年 12月底，全镇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 217.4公顷，占规划期

末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任务的 44.43%。

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情况

全镇的建设项目包括国家级水利项目太子河左岸五鬼头险工护

岸工程、杨柳河腾鳌段河道治理等项目，省级交通项目辽宁中部工业

走廊出海通道，市级环保、交通项目，县级能源、交通、水利项目。

第四节 规划保障措施实现程度

一、行政管理手段落实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全镇各类建设用地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

年度计划进行申报，取得农用地转用许可；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项

目，严格执行占补平衡的制度，对不能自行补充耕地的单位和个人，

按规定足额缴纳耕地开垦费。

二、经济技术手段落实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全面落实了对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财

政补贴机制，实行了保护责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并通过土地整治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利用 3S技术加强对土地利用活动的监测，及

时向国家和社会提供信息服务。

三、规划实施公众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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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期间，腾鳌镇人民政府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对规划的主

要内容进行了广泛宣传，提高了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增强了对科

学用地、节约用地、保护资源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了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社会认知度；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具体土地利用安排和土

地综合整治活动，均认真、广泛听取了公众和土地权利人意见，得到

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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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实施情况定量评价

第一节 主要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根据规划确定的规划基期年和规划目标年主要控制指标规模，计

算评估时点阶段目标（2018 年 12月 31日时点，下同），结合主要

控制指标实际执行情况，确定到 2018年底主要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详见表 5-1。

表 5-1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规划控制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 2005年 2020年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实际执行

情况（2018年）

实际/阶段

目标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12126.5 9857.2 10159.8 11842.0 116.56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 7499.9 7499.9 7499.9 100.00
园地面积 60.6 278.2 249.2 48.9 19.62
林地面积 455.8 873.9 818.2 440.0 53.78
牧草地面积 0.0 0.0 0.0 0.0 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3694.6 4066.9 4017.3 3995.9 99.47
城乡建设用规模 3196.2 3444.0 3411.0 3387.8 99.32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837.0 1332.0 1266.0 1107.7 87.5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498.4 622.9 606.3 608.1 100.30

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514.9 446.2 301.3 67.52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513.4 444.9 299.6 67.34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463.6 401.8 268.7 66.88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 — 489.3 424.1 217.4 51.27
效率指标（平方米）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219.0 189.0 163.8 191.0 116.61

备注：1.表中规划基期年（2005年）数据已由第一次土地调查连续变更到 2005年的地

类面积，转换为第二次土地调查倒推至 2005年的地类面积，使规划基期年各地类面积和调

整完善后规划末期（2020年）各项指标具有可比性。2.表中增量指标新增建设用地总量、新

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均为 2006-2014年全镇实际新增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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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0公顷、213.8公顷、191.7公顷），加上调整完善安排的 2015-2020 年新增规模（分别

为 299.9公顷、299.9公顷、271.9公顷），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为 2006-2014年全镇实际

开展土地整治补充耕地数量（217.4公顷），加上调整完善安排的 2015-2020年土地整治补

充耕地规模（271.9公顷）。

第二节 评价指标体系

为更好评价规划实施的总体情况，通过建立规划实施定量评价体

系，采用不同的指标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具体量化。定量评价指标体

系分为评价目标与评价指标两个层次，由 4个评价目标、15个评价

指标构成，主要从用地规模指标执行、用地结构与布局变化、节约集

约用地和规划修改等 4个方面进行评价。规划评估定量评价的指标体

系及其评价目标、评价指标权重见下表 5-2。

表 5-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权重表

评价目标 评价目标权重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权重

用地规模

指标执行
0.40

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程度 0.15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程度 0.15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0.2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0.25
补充耕地目标实现程度 0.25

用地结构与

布局情况
0.25

土地利用率 0.15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0.30
允许建设区符合率 0.35
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0.20

节约集约

用地
0.25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0.35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0.15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实现程度 0.20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 0.30

规划修改 0.10
规划修改频率 0.40
规划修改面积比例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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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定量评价方法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定量评价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根

据各项评价指标分值计算方法确定指标分值后，通过加权求和依次计

算目标分值和综合分值。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计算见表 5-3。

表 5-3 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计算方法

评价目标 评价指标 指标分值计算方法

用地规模

指标执行

耕地保有量目标

实现程度

（评估时点耕地保有量/2020年耕地保有量目标）*100，依计算结果取值；计算结果大于 100时，指标分值取

值为 100。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实现程度

评估时点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020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时，分值为 100；

当评估时点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020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目标时，分值为 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目标实现程度

①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阶段目标时[1]，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②当城乡建设用地规模阶段目标≤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时，按[60-100]

线性评分，计算公式为，60+[（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2020年城乡建

设用地规模目标-城乡建设用地阶段目标）]*（100-60）；

③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时，按[0-60]线性评分，计算公式为：

60*（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控制规模实现程度

①当评估时点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阶段目标时，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②当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阶段目标≤评估时点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

时，按[60-100]线性评分，计算公式为：60+[(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规模)/(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阶段目标)]*(100-60);

③当评估时点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时，按（0-60]线性评分，计算公式

为：60*[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补充耕地目标

实现程度

[评估时点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2020 年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目标]*100，依计算结果取

值；计算结果大于 100时，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用地结构

与布局

情况

土地利用率

土地利用率=[（农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土地总面积]*100，指标分值计算方法为：

①当规划基期土地利用率≤评估时点土地利用率≤土地利用率阶段目标时[1]，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②当评估时点土地利用率＜规划基期土地利用率时，计算公式为：（评估时点土地利用率/规划基期土地利用

率）*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③当评估时点土地利用率＞2020年土地利用率目标时，计算公式为：（2020年土地利用率目标/评估时点土地

利用率）*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城镇工矿用地占

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城乡建设用地面积）*100%，指标分值计算方法为：

①当规划基期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城镇工矿用

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阶段目标时[1]，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②当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规划基期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时，计算公式

为：(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规划基期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100，依计算结

果取值；

③当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2020年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目标时，计算公

式为：(2020年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目标/评估时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100，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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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目标 评价指标 指标分值计算方法

计算结果取值。

允许建设区

符合率
截止评估时点实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在允许建设区面积/规划实施期间实际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

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规划实施期间新增建设（符合禁止建设区管制规则的环境治理等保护性建设除外）未占用禁止建设区，指标分

值为 100，否则为 0。

节约集约

用地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①当评估时点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2020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时，计算公式为：

（2020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②当评估时点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2020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时，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人居农村居民点

用地规模目标

实现程度

①当评估时点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2020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时，计算公式为：

（2020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评估时点人均农村军民点用地规模）*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②当评估时点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2020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时，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

目标实现程度

①当评估时点地均二三产业产值≥2020年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时，取值为 100；

②当评估时点地均二三产业产值＜2020年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时，计算公式为：

(评估时点地均二三产业产值/2020年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城镇化与

用地增长系数

[（规划实施期间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规划人口增长幅度）/(规划实施期间城镇工矿用地增长幅度/规划城镇工矿

用地增长幅度)]*100依计算结果取值；计算结果大于 100时，指标分值取值为 100。其中，人口增长幅度=[(评

估时点人口规模-规划基期人口规模)/评估时点人口规模]*100%，用地增长幅度=[(评估时点用地规模-规划基期

用地规模)/评估时点用地规模]*100%。

规划修改[2]

规划修改频率 规划实施期间年均规划修改 0次，得分为 100；每增加一次扣 20分，扣完 100分为止。

规划修改面积比例 （1-规划修改的建设用地规模/规划期间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100，依计算结果取值。

按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对选定的 15项评价指标进行分析：

（一）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程度

耕地保有量目标得到全面实现。规划确定腾鳌镇到 2020年耕地

保有量为9857.2公顷，截至2018年底，耕地面积的阶段目标为10159.8

公顷，实际耕地面积为 11842.0公顷，完成了规划目标的 120.14%，

完成了阶段目标的 116.56%。见表 5-4。

表 5-4 耕地保有量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区

耕地保有量

2020年规划

目标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评估时点

面积

2020年目标

完成情况

阶段目标完

成情况

腾鳌镇 9857.2 10159.8 11842.0 120.14 1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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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程度

切实落实了上级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规划确定腾鳌镇

到 2020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7499.9 公顷，截至 2018年底，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阶段目标为 7499.9 公顷，实际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为 7499.9 公顷。完成了规划目标的 100.00%，完成了阶段目标的

100.00%。见表 5-5。

表 5-5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区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020年
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评估时

点面积

2020年目标

完成情况

阶段目标

完成情况

腾鳌镇 7499.9 7499.9 7499.9 100.00 100.00

（三）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实现程度

城乡建设用地有效控制在规划指标范围内。规划确定到 2020年

腾鳌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3444.0公顷，2018年的阶段目标为 3411.0

公顷，实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3387.8公顷。见表 5-6。

表 5-6 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区

城乡建设用地

2020年
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评估时点

面积

2020年目标

完成情况

阶段目标

完成情况

腾鳌镇 3444.0 3411.0 3387.8 98.37 99.32

（四）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规模实现程度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数量有效控制在规划指标范围内。规划确定腾

鳌镇到 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为 463.6公顷，2018年的阶段

目标为 401.8公顷，截至 2018 年底，实际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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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7公顷。见表 5-7。

表 5-7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规模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区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2020年
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规划实施期间

实际占用

2020年目标

完成情况

阶段目标

完成情况

腾鳌镇 463.6 401.8 268.7 57.96 66.88

（五）补充耕地目标实现程度

规划确定腾鳌镇到 2020 年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为

489.3公顷，2018年阶段目标为 424.1公顷，截至 2018年底实际补充

耕地为 217.4公顷，完成了阶段目标的 51.27%。见表 5-8。

表 5-8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区

补充耕地目标实现程度

2020年
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阶段目标

规划实施期间

实际补充

2020年目标

完成情况

阶段目标

完成情况

腾鳌镇 489.3 424.1 217.4 44.43 51.27

（六）土地利用率

规划确定腾鳌镇到 2020年土地利用率为 99.34%，规划基期土地

利用率为 98.09%，2018年土地利用率阶段目标为 99.43%，实际土地

利用率为 98.26%。见表 5-9。
表 5-9 土地利用率执行情况表

单位：%

地区

土地利用率

规划基期土地

利用率

2020年土地

利用率目标

土地利用率阶

段目标

评估时点土地

利用率

腾鳌镇 98.09 99.34 99.43 98.26

（七）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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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确定腾鳌镇到 2020年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为

38.68%，基期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为 26.19%，评估时

点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为 32.70%，城镇工矿用地占城

乡建设用地比例阶段目标为 37.12%。见表 5-10。

表5-10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执行情况表

单位：%

地区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规划基期城镇工矿

用地占城乡建设用

地比例

2020年城镇工矿

用地占城乡建设

用地比例

阶段城镇工矿用

地占城乡建设用

地比例

评估时点城镇工矿

用地占城乡建设用

地比例

腾鳌镇 26.19 38.68 37.12 32.70

（八）允许建设区符合率

允许建设区使用情况完全符合规划。规划实施期间，全镇实际新

增城乡建设用地均布局在规划的允许建设区范围内，允许建设区符合

率达 100%。

（九）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腾鳌镇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不占用禁止建设区，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为 100%。

（十）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现行规划确定腾鳌镇到 2020 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189.0

平方米，2018 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阶段目标为 163.8 平方米，截至

2018年底，实际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191.0平方米。

表5-11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平方米/人

地区
人均城镇工矿面积

2020年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规划阶段目标 时点数-规划目标

腾鳌镇 189.0 191.0 163.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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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规划确定到 2020年，全镇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为 699.2平方米，

截至到 2018年底，全镇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为 685.6 平方米，比规

划目标少 13.6平方米。见表 5-12。

表5-12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平方米/人

地区
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

2020年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 时点数-规划目标

腾鳌镇 699.2 685.6 -13.6

（十二）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实现程度

规划确定腾鳌镇到 2020 年地均二三产业产值为 550.0万元。截

至 2018 年底，全镇地均二三产业产值为 532.2万元，比规划目标少

17.8万元，见表 5-13。

表5-13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公顷

地区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

2020年规划目标 评估时点地均产值 时点数-规划目标

腾鳌镇 550.0 532.2 -17.8

（十三）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

现行规划实施期间全镇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达到 34.01%，规划人

口增长幅度 45.70%，现行规划实施期间城镇工矿用地增长幅度达到

24.44%，规划城镇工矿用地增长幅度达到 37.16%。

表 5-14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

地区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指标

2020年规划人口

增长幅度

2020年城镇工矿

用地增长幅度

评估时点城镇人

口增长幅度

评估时点城镇

用地增长幅度

腾鳌镇 45.70 37.16 34.01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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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规划修改频率

全镇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管制和空间管制制

度，各项土地活动均遵循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调整完善实施后，

规划修改频率为1次。

（十五）规划修改面积比例

规划调整完善实施后，规划修改面积比例为 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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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定量评价结果

一、定量评价指标分值

综合以上分析，通过评价指标分值计算方法，得到规划定量评价

指标分值表，具体分值见表 5-15。

表 5-15 规划定量评价指标分值表

评价目标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分值

规划主要指标

实施情况

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程度 100.00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程度 100.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100.0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100.00
补充耕地目标实现程度 44.43

用地结构和

布局变化

土地利用率 100.00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100.00
允许建设区符合率 100.00
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100.00

节约集约用地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98.95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100.00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实现程度 96.97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 112.00

规划修改
规划修改频率 80.00
规划修改面积比例 93.22

二、定量评价综合分值

结合各评价目标和评价指标的权重，用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得到

评价目标分值和腾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定量评价综合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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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规划定量评价综合分值表

综合分值 评价目标
评价目标

加权分值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加

权分值

93.89

用地规模指标

执行
0.40

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程度 15.00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程度 15.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20.0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25.00

补充耕地目标实现程度 11.11

用地结构和

布局变化
0.25

土地利用率 15.00
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例 30.00

允许建设区符合率 35.00
禁止建设区保护率 20.00

节约集约

用地
0.25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34.63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目标实现程度 15.00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目标实现程度 19.39
城镇化与用地增长系数 33.60

规划修改 0.10
规划修改频率 32.00

规划修改面积比例 55.93

通过对规划实施进行定量评价，确定规划评估的综合分值为

93.89分，说明规划实施状况良好，规划实施成效显著，基本实现了

规划确定的阶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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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相关建议

第一节 规划实施评估主要结论

一、规划实施主要成效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得到了保障

腾鳌镇规划主要控制指标执行情况总体良好，耕地保有量、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新增建设用地占耕地控制规模等完成情况都符合

规划要求。严格落实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制，对永久基本农

田实行严格管护，严禁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截至 2018年底，

全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7499.9公顷，保护目标全部落实。

（二）协调各类用地需求，有效发挥了空间引导作用

规划因地制宜的进行了土地用途分区和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划定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充分保护了生态用地；划定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合理安排了各区域、各产业发展空间。规划实施中，协调了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用地需求，实现了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优

化，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效发挥了对全镇土地利用

的空间引导作用。

（三）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重点项目建设

规划较好地满足了全镇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各项用地需求。规划

实施期间全镇新增建设用地得到了高效利用，满足了交通、能源、水

利工程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促进了

全镇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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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建设用地布局与规划存在一定偏差

规划实施期间，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在新举措、新要求、新目标、

新思路的指引下，更加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镇经济社会逐

步转向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导致现有建设用地布局与宏观发展战

略发生偏差，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发展战

略。

（二）土地整治相对滞后

规划实施期间，对未利用地的开发力度不足，对村庄用地复垦不

及时，导致补充耕地指标未达到规划阶段目标。今后的工作中，要进

一步提高土地综合整治对稳定耕地面积、控制建设用地规模重要性的

认识，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土地整理开发复垦力度。

第二节 规划实施和修改的建议

一、优化建设用地布局

规划实施期间，全镇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经济社会发

展逐步转向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重点

区域在空间布局上出现了新的用地需求，特别是产业结构转型，需要

对用地布局进行优化和调整，因此，需要对规划进行修改，优化城乡

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以满足腾鳌镇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

二、加大土地整治实施力度

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快运用卫星遥感技术与土地利用调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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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监督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情况，通过监测掌握土地规划执行情况，

同时建立和完善土地市场动态监测制度，掌握用地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力度，有效控制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城镇工矿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扩大补充耕地来

源和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宣传土地复垦对于增加耕地的重要意义，同

时要切实加强生产建设用地的复垦工作，强化源头控制，把土地复垦

与生产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前  言
	第一章  指导原则与期限范围
	第一节 指导原则
	一、评估的总体思路
	二、评估遵循的原则

	第二节 评估主要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二、政策规范依据
	三、相关规划依据

	第三节 评估范围与期限

	第二章  规划主要内容
	第一节 规划的主要目标
	一、规划目标
	二、调控指标

	第二节 土地用途及空间管制分区
	一、土地用途分区管控
	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第三节 土地利用的重点安排
	一、土地整治重点区域
	二、重点建设项目安排

	第四节 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第三章  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分析
	第一节 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
	二、人口与城镇化

	第二节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
	一、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二、农用地结构变化
	三、建设用地结构变化
	四、其他土地结构变化

	第三节 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分析
	一、农用地布局变化
	二、建设用地布局变化
	三、其他土地布局变化


	第四章  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
	第一节 主要调控指标实现程度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二、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三、新增建设用地保障
	四、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第二节 结构布局优化实现程度
	一、城乡用地结构优化情况
	二、土地用途管制情况
	三、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情况
	四、基础性生态用地保护情况

	第三节 规划重点安排实现程度
	一、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情况
	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情况

	第四节 规划保障措施实现程度
	一、行政管理手段落实情况
	二、经济技术手段落实情况
	三、规划实施公众参与情况


	第五章  规划实施情况定量评价
	第一节 主要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第二节 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节 定量评价方法
	一、定量评价指标分值
	二、定量评价综合分值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相关建议
	第一节 规划实施评估主要结论
	一、规划实施主要成效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得到了保障
	（二）协调各类用地需求，有效发挥了空间引导作用
	（三）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重点项目建设
	二、规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建设用地布局与规划存在一定偏差
	（二）土地整治相对滞后

	第二节 规划实施和修改的建议
	一、优化建设用地布局
	二、加大土地整治实施力度



